关于深圳市贝特瑞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意见
一、审核情况
（一）申请人基本情况
申请人全称为“深圳市贝特瑞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835185，创新层），住所地在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办事处西田社区高新技术工业园第1、2、3、4、5、6栋、7栋A、7栋B、8栋，成立于2000年8月7日，并于2015年12月28日在全国股转系统挂牌公开转让。截至本次发行股权登记日（2017年11月15日），申请人共有股东294人。
申请人法定代表人贺雪琴，注册资本28,350.21万元人民币，总股本为28,350.21万股。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直接和间接持有申请人2,2107.84万股股份，占比78.03%，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申请人主营业务为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和负极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二）审核过程
申请人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行政许可申请于2017年12月7日正式受理。依据《公司法》《证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公众公司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定向发行说明书和发行情况报告书》《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4号——定向发行申请文件》等相关规定，我们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合规性审核，并于2017年12月22日向申请人发出书面反馈，申请人及主办券商、会计师、律师于2018年1月22日提交了第一次反馈意见回复。
全国股转系统就本次发行出具了《关于深圳市贝特瑞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的自律监管情况函》（见附件4），其中确认截至2018年1月22日，申请人在信息披露、公司治理等方面不存在违规问题，在日常监管中，也未发现存在其他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申请人自挂牌以来，完成过2次股票发行，分别为2015年12月挂牌同时定增，和2017年10月第二次定向增发，两次增发均经全国股转公司备案，融资过程中不存在违法违规问题。
本次股票发行系履行申请人2016年2月审议通过并披露的股权激励计划。申请人按照计划约定于2017年11月3日、11月20日分别召开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披露了本次股票发行方案。会计师事务所已进行相关账务处理，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的审计报告。
　　申请人自挂牌以来，共实施了1次分红派息及1次转增股本，具体情况如下： 
　　1、2016年4月6日，申请人以2015年12月31日的总股本87,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转增10股。截至2016年5月18日，该次转增已完成，公司总股本变更为174,000,000股。
　　2、2017年3月3日，公司以2016年12月31日的总股本174,000,000股为基数，以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10股送5股。截至2017年4月24日，该次送股已完成，公司总股本变更为261,000,000股。
二、审核中关注的问题
　　（一）关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审核中关注到，最近一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较上年同期8,555万元下降较大。请申请人补充披露最近一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的原因，是否符合申请人经营特点及实际情况。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申请人回复如下：
报告期各期，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年1-6月
	2016年度
	2015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133.91
	[bookmark: _Hlk502444131]26,771.97
	26,041.13


2016年，公司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为26,771.97万元，与2015年相比，变动幅度较小。
2017年1至6月，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为-11,133.91万元，较2016年1至6月的8,554.76万元下降19,688.67万元，下降幅度为-230.15%。2016年1至6月、2017年1至6月，公司的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的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年1至6月
	2016年1至6月
	变动比例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134,051.85
	100,244.91
	33.72%

	收到的税费返还
	392.50
	555.37
	-29.33%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568.80
	1,462.19
	7.29%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36,013.16
	102,262.47
	33.00%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26,093.13
	70,997.52
	77.60%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9,924.32
	9,960.41
	-0.36%

	支付的各项税费
	7,550.07
	6,893.75
	9.52%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579.55
	5,856.03
	-38.87%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47,147.06
	93,707.71
	57.0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133.91
	8,554.76
	-230.15%


 2016年1至6月和2017年1至6月，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波动的主要原因有：
　 （1）正极材料业务的影响：2017 年1至6月，随着公司在正极材料产业链布局的打造完成，正极材料业务规模不断扩大，2017年1至6月，公司正极材料业务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149.84%。公司正极材料业务的增长导致公司正极原材料采购量增大，公司正极材料业务原材料主要为电池级氢氧化锂、碳酸锂，而目前行业内电池级氢氧化锂、碳酸锂供不应求，均需采用先款后货的交易模式，造成公司因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同比大幅提高；
　 （2）原材料价格变动的影响：2017年上半年公司主要负极原材料针状焦等价格大幅上涨，公司为应对负极原材料价格上涨，对负极原材料加大了备货量，该举措导致较大规模的现金流出；
　 （3）负极材料业务的影响：2017年1至6月，由于国内新能源汽车行业增长速度较2016年同期有一定程度的下滑，公司负极材料业务受到不利影响，导致公司2017年6月负极材料营业收入较2016年同期下降10.86%，负极材料销售收入的下降使得该类业务销售活动收到的现金减少。
主办券商及会计师认为，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的波动是公司在正常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波动合理，不存在重大异常情况，符合公司的经营特点及实际情况。
 （二）关于营业收入
审核中关注到，申请人销售分为内销和外销。请申请人按照内销、外销以及对应的产品结构披露收入结构。请主办券商券商及会计师核查收入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说明海外销售收入的核查方法，并发表明确意见。
申请人回复如下：
主营业务收入按地区分产品结构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中国境内营业收入
	中国境外营业收入

	2017年1至6月

	产品类型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负极材料
	31,045.86
	30.97%
	26,530.49
	99.78%

	正极材料
	54,129.33
	54.00%
	57.37
	0.22%

	其他品种
	5,850.58
	5.84%
	-
	-

	天然鳞片石墨
	4,910.32
	4.90%
	-
	-

	石墨制品加工
	3,457.01
	3.45%
	-
	-

	其他业务收入
	837.52
	0.83%
	-
	-

	合计
	100,230.62
	100.00%
	26,587.86
	100.00%

	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
	78.90%
	-
	21.10%

	2016年度

	产品类型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负极材料
	67,594.76
	44.48%
	61,584.15
	99.98%

	正极材料
	62,272.46
	40.98%
	14.85
	0.02%

	其他品种
	7,172.98
	4.72%
	-
	-

	天然鳞片石墨
	4,679.05
	3.08%
	-
	-

	石墨制品加工
	8,391.57
	5.88%
	-
	-

	其他业务收入
	1,312.53
	0.86%
	-
	-

	合计
	151,963.35
	100.00%
	61,599.00
	100.00%

	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
	70.98%
	-
	29.02%

	2015年度

	负极材料
	57,213.85
	61.37%
	56,868.21
	99.99%

	正极材料
	14,366.01
	15.41%
	6.55
	0.01%

	其他品种
	10,174.86
	10.91%
	-
	-

	天然鳞片石墨
	7,699.63
	8.26%
	-
	-

	石墨制品加工
	2,211.57
	2.37%
	-
	-

	其他业务收入
	1,561.18
	1.68%
	-
	-

	合计
	93,227.10
	100.00%
	56,874.76
	100.00%

	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
	61.71%
	-
	38.29%


报告期内，公司境内营业收入占比分别为61.71%、70.98%和78.90%，境外营业收入占比分别为38.29%、29.02%和21.10%。报告期内，公司境内营业收入占比有逐步提升的趋势，主要原因系：相较于国外同行业企业，国内动力电池制造行业、3C数码制造行业和锂电储能行业高速增长，在此种产业环境的影响下，报告期内公司境内业务的增长速度高于境外业务的增长速度。
 主办券商和会计师经核查，认为公司报告期内的收入真实、准确、完整。
　　（三）关于股权激励
审核中关注到，根据2016年2月22日申请人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激励计划》，激励对象获授的每一份期权在行权期内有权以30.00元/股的价格购买一股申请人股票的权利。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于2016年7月12日出具了《深圳市贝特瑞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于授予日市场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国众联评报字[2016]第3-025号），实施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涉及的510万股股票期权在授予日的公允价值为5,904.53万元。请申请人补充披露：（1）股权激励计划的具体安排，包括但不限于等待期、行权条件等，股份支付对当期及未来各期的业绩影响；（2）股权激励的实施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相关要求和实施要件，股份支付的核算是否符合准则要求；（3）股权激励和期权的关系，本次定向发行与激励计划是否相符，是否合法合规；（4）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是否有资格出具该评估报告。请主办券商、律师及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申请人回复如下：
（1）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具体安排符合相关规定
公司于2016年2月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并于2016年2月22日召开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深圳市贝特瑞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涉及到的股票来源、数量、行权条件等业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批准，期权激励计划的有效期、授予日、等待期、可行权日、禁售期以及其调整方法和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2）股权激励的实施符合会计准则的相关要求和实施要件，股份支付的核算符合准则要求
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激励具有以下特征：企业与职工之间发生的交易；以获取职工服务为目的的交易；交易的对价或其定价与企业自身权益工具未来的价值密切相关。公司授予员工股票期权，属于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公司为获取服务以股份作为对价进行结算的交易，公司授予员工股票期权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对股份支付的定义；公司授予员工股票期权的目的在于凝聚管理层及骨干队伍以支持公司业务发展，符合相关会计准则应用指南规定的“企业授予员工期权、认股期权等衍生工具或其他权益工具，对职工进行激励或补偿，以换取职工提供的服务”的要求及实施要件。
因此，本次股票期权激励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所规定的股份支付要求及实施要件。
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对股票期权激励进行了会计处理。
公司于2016年2月23日正式授予期权，在2016年度、2017年1至6月，公司因股票期权激励而确认的股票期权摊销费用分别为2,326.72万元和856.78万元。
公司对股份支付的会计核算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
　 （3）本次定向发行与激励计划相符，合法合规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第2.6条的规定，“申请挂牌公司在其股票挂牌前实施限制性股票或股票期权等股权激励计划且尚未行权完毕的，应当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披露股权激励计划等情况。”由此，股票期权是股权激励计划的一种方式。《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第4.1.6条进一步规定，“挂牌公司可以实施股权激励，具体办法另行规定”。但截至目前，股转公司尚未就挂牌公司股权激励公开发布专门细则。
根据《激励计划》，公司于2016年2月23日授予员工510万份股票期权，该等股票期权涉及的标的股票为公司普通股，当股票期权满足行权条件后，股票期权持有者有权在行权期内以30元的价格购买1股公司股票的权利，股票期权涉及到的股票为公司新发行股票。
截至目前，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第一个行权期已满，行权条件已经达成，公司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问答——定向发行(二)》《激励计划》向激励对象发行股票，符合《激励计划》规定。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第43条规定，“实行股权激励计划的挂牌公司，应当严格遵守全国股转公司的相关规定，并履行披露义务”。根据全国股转公司在2015年9月24日发布的《常见问题解答（汇总）》：“挂牌公司可以通过定向发行向公司员工进行股权激励。挂牌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可以参与认购本公司定向发行的股票，也可以转让所持有的本公司股票。挂牌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股东人数累计可以超过200人，但每次定向发行除公司股东之外的其他投资者合计不得超过35人。”
截至本次股票发行的董事会召开日：《激励计划》项下的第一个行权期的行权条件已经达成，47名合格激励对象（其中15名为公司现有股东、32名为非现有股东）拟通过认购公司本次新发行股票的方式进行行权；公司具备本次股票发行的主体资格；本次股票发行已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并应在中国证监会批准后向全国股转公司进行备案；本次股票发行的股票发行方案、优先认购安排、出资方式、信息披露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公众公司办法》《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公司本次定向发行股票是在股票期权的行权条件达成后向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激励对象发行股票，本次定向发行与符合激励计划的要求，合法合规。
（4）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有资格出具该评估报告
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拥有广东省财政厅颁发的资产评估资格证书（证书编号47020007）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证监会颁发的《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证》（证书编号0200028002）。根据其持有的评估相关业务资格证书，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具备从事证券、期货相关评估业务的资格，其具备为公司出具评估报告的资格。
主办券商、律师和会计师认为：公司的股权激励计划合法合规，股权激励的实施符合会计准则的相关要求和实施要件，股份支付的核算符合会计准则要求；公司本次定向发行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符，合法合规；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具备为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出具评估报告的资格。
（四）关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审核中关注到，申请人尚未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请申请人按照《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募集资金管理、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的要求，开立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请主办券商、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申请人回复如下：
目前公司已为本次股票发行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将于本次发行认购结束后验资前与主办券商、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三方监管协议，并向监管部门报备。募资资金专项账户的开立情况如下：
户名：深圳市贝特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名称：中国银行深圳国贸支行
开户银行账号：758869937145
主办券商和律师认为：公司已为本次股票发行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将于本次发行认购结束后验资前与主办券商、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三方监管协议，符合《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募集资金管理、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关于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
（五）关于资金占用、担保、质押等问题
审核中关注到，主办券商和律师未就申请人是否存在资金占用、违规对外担保、质押等问题发表明确意见。请主办券商和律师就以下问题补充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1）申请人是否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形，是否存在权益被股东及其关联方严重损害且尚未消除的情形；（2）是否存在违规对外提供担保且尚未解除的情形；（3）是否存在质押情况；（4）是否存在其他严重损害股东合法权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
申请人回复如下：
主办券商和律师认为：截至目前，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形，报告期内不存在权益被股东及其关联方严重损害且尚未消除的情形；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违规对外提供担保且尚未解除的情形；截至2018年1月8日，公司股票不存在质押情况；截至本反馈意见回复出具日，公司不存在严重损害股东合法权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违法行为。
（六）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审核中关注到，申请人2017年10月第二次定向增发共募集资金749,994,993.00元用于3万吨锂离子动力电池正极材料产业化项目（第一期）、补充流动资金。截至本定向发行说明书签署日，该次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137,964,242.07元。用于3万吨锂离子动力电池正极材料产业化项目（第一期）26,453,362.27元，合计164,417,604.34元。另外，主办券商和律师未就申请人挂牌以来历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是否合法合规等问题发表明确意见。请申请人补充披露：（1）前次募集资金的具体使用情况；（2）本次募集资金的必要性及合理性。请主办券商和律师就上述问题发表明确意见，并就申请人挂牌以来历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是否合法合规等问题发表明确意见。
申请人回复如下：
　 （1）前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申请人2017年10月第二次定向增发共募集资金749,994,993.00元用于3万吨锂离子动力电池正极材料产业化项目（第一期）、补充流动资金。截至2017年12月31日，该次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295,246,501.89元、用于3万吨锂离子动力电池正极材料产业化项目（第一期）241,903,601.83元，合计537,150,103.72元。
	序号
	实际使用项目
	金额（元）

	1
	补充流动资金
	295,246,501.89

	2
	3万吨锂离子动力电池正极材料产业化项目（第一期）
	[bookmark: _Hlk502770360]241,903,601.83

	合计
	[bookmark: _Hlk502770369]537,150,103.72


1）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单位：元
	期间
	承销费
	日常费用
	职工薪酬
	缴纳税费
	原材料采购款
	利息收入
	总计

	2017年9月
	-
	-
	-
	-
	-
	-62,499.58
	-62,499.58

	2017年10月
	-
	7,584,603.88
	5,280,000.00
	-
	21,714,924.36
	-
	34,579,528.24

	2017年11月
	4,600,000.00
	14,334,412.42
	7,500,000.00
	4,000,000.00
	86,555,975.31
	-
	116,990,387.73

	2017年12月
	-
	13,019,427.62
	7,500,000.00
	-
	123,548,070.92
	-328,413.04
	143,739,085.50

	总计
	4,600,000.00
	34,938,443.92
	20,280,000.00
	4,000,000.00
	231,818,970.59
	-390,912.62
	295,246,501.89


2）3万吨锂离子动力电池正极材料产业化项目（第一期）
单位：元
	期间
	日常费用
	工程设备款
	利息收入
	总计

	2017年10月
	50.00
	-
	-
	50.00

	2017年11月
	50.00
	26,453,262.27
	-
	26,453,312.27

	2017年12月
	541.63
	215,838,226.19
	-388,528.26
	215,450,239.56

	总计
	641.63
	242,291,488.46
	-388,528.26
	241,903,601.83


截至2017年12月31日，该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与发行方案一致，未发生未经批准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事项。
（2）本次募集资金的必要新及合理性
 根据《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在行权条件达成后可以行权，截至本次股票发行的董事会召开日，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行权条件已经达成，因此公司本次股票发行是股票期权激励对象按照《激励计划》进行行权的结果。
公司本次发行股票资金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因公司主营业务发展迅速，业务规模快速扩大，公司对流动资金的需求也将不断提升。经测算，至2019年，公司的流动资金缺口为73,541.05万元，在考虑2017年10月募集资金的影响的情况下（2017年10月发行股票募集的资金中有3.75亿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至2019年，公司的流动资金缺口达36,041.05万元，鉴于公司的流动资金缺口较大，通过本次股票发行，流动资金短缺将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
公司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是股票期权激励对象进行行权的必然结果，同时，公司面临着业务快速发展、流动资金短缺的情况，因此通过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是必要的、合理的。
主办券商认为：申请人自挂牌以来的历次股票发行行为合法合规，股票发行所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合法合规。
律师认为，本次股票发行是股票期权激励对象按照《激励计划》行权的结果，有利于缓解公司的流动资金短缺情况，本次募集资金具备必要性和合理性。申请人自挂牌以来的股票发行募集资金使用合法合规。
　  三、合规性审核意见
　　根据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文件及对反馈意见的回复，我会认为，申请人信息披露基本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定向发行说明书和发行情况报告书》《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4号——定向发行申请文件》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相关中介机构已就本次申请的相关问题依法发表了明确的意见。据此，我会同意深圳市贝特瑞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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